
苏府办〔2017〕383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税收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已经市政府第 26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5日

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税收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
21号）、《国家发改委等关于印发<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2016
版）>的通知》（发改财金〔2016〕2798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税收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33号）文件精神，促进纳税人诚信自律和自我发展，健全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完善我市税收领域信用管理，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依法治税，结合我市实际，现提

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健全工作协调制度

（一）形成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税收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协调机制，对联合惩戒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和综

合协调。定期进行工作沟通及情况通报，不定期提请相关单位就与联合惩戒相关的某一方面工作进行研讨

和协调。

成立由市信用办、市文明办、市国税局、苏州地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共

同牵头的工作协调小组。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

政局、市人社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市卫生计生委、市安

监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市政府金融办、市行政审批局、苏州海关、苏州工业园区海关、

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行、苏州银监分局、苏州保监分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协同贯彻实施

省税收失信行为管理办法。

（二）建立信息推送反馈机制。建立信息推送机制，记录信息传递时间、内容、接收单位及情况反馈

等信息。联合惩戒参与单位要加强收集失信惩戒典型案例，每季度结束后 30日内将惩戒情况报送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市信用办应定期向参与联合惩戒的各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形成有效的联动惩戒机制。

二、强化税收失信行为信息管理

各市（县）、区级以上国税、地税机关负责管辖范围内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代理人及相关责

任人的税收失信行为的记录、归集、认定管理及异议处理。税收失信行为信息由市国税局、苏州地税局、

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统一向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推送。



（一）认定。各级国税、地税机关要准确把握认定口径，认真审核失信行为信息，对于涉及税收严重

失信行为和较重失信行为的，要加强复核、严格把关。国税、地税机关要加强税收失信行为信息的记录和

交换，做好信息归集工作，定期开展失信行为的联合认定。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涉及的税收失信行为，一律认定为税收严重失信行为。

（二）推送时间。市国税局、苏州地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对于严重失信

行为、较重失信行为和一般失信行为认定后 7个工作日内将信息推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联合认定的，

由协商确认的税务机关将所归集的信息推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三）推送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基础信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当记录其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组织机

构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联系电话、经营范围、注册时间；税务代理人应当记

录其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组织机构代码、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联系电话、注册时间及委

托其代理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相关责任人应当记录其姓名、性别及公民身份证

（护照）号码（公示时隐去出生年、月、日号码段，下同）、职务、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号、代理执业资格

证书号；

2．主要失信事实及类别；

3．行政处理、处罚或法院判决的主要情况；

4．税收失信行为认定税务机关名称及认定时间；

5．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四）信息交换方式。为确保信息推送的及时、准确和安全，各部门应通过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交换

数据、共享信息，实现信息推送、跟踪、反馈的全程电子化。市国税局、苏州地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国税

局、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负责将电子信息推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电子信息表式详见《税收失信信息

推送表》（附件 1～3）。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负责将税收严重失信行为信息和税收较重失信行为信息定期

推送至实施联合惩戒的部门和单位。

（五）信息公示。依法公示税收严重失信行为和较重失信行为，扩大社会监督，推进社会共治。对税

收严重失信行为，市信用办和各级税务机关应在每季度结束后 30日内，依托“中国苏州”、“诚信苏州”网、

税务机关网站和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等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有效期社会法人自认定之日起 7年，自然人自

认定之日起 5年。税收较重失信行为，由省辖市市级税务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公示有效期自认定之日

起 3年。

（六）异议处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代理人及相关责任人对其被认定及公示的税收失信行为

有异议的，可以自认定或公示之日起 3个月内向认定或公示的税务机关提出异议申请；税务机关应在收到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代理人及相关责任人异议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

税务机关应当于 20个工作日内处理、回复，并修复或撤销相关失信信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代理

人及相关责任人对税务机关异议处理不服的，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严格落实联合惩戒措施

各单位收到税收失信行为信息后，依照部门法定职权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自监管范围，根据各自内

部执法程序和审批流程对税收失信行为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代理人和相关责任人按失信行为等级，

实施本文件明确的相应惩戒措施，协同监管，发挥联合惩戒合力，详见《对税收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联合

惩戒措施表》（附件 4）。

税收失信信息在市国税局、苏州地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国税局、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税务门户外网公

布期间，各联合惩戒单位可以引用并在各自的信息公布系统上公开公布，以便扩大信息辐射面和社会影响

力。

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

为稳步推进联合惩戒工作，扩大联合惩戒的社会影响力，国税、地税机关要与参与联合惩戒的部门和

单位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途径以及新闻发布会等

形式，加强对外宣传，注重宣传效果，广泛宣传联合惩戒措施落实的情况和典型案例，让失信者“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对税收违法行为产生严厉的警示和震慑作用，提高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

附件：1．税收失信信息推送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适用）

2．税收失信信息推送表（税务代理人适用）

3．税收失信信息推送表（相关责任人适用）

4．对税收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表


